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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CC01 – 2025– 0007

温政办〔2025〕27号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温州市区征收集体土地涉及住宅用房

补偿办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

《温州市区征收集体土地涉及住宅用房补偿办法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4月24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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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区征收集体土地涉及住宅用房补偿办法

为维护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住宅用房所有权人（简称被补偿

人）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浙江省

土地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温州市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因公共利益需要，在本市市区范围内征收集体土地涉及住宅

用房补偿安置的（简称征地住宅补偿），适用本办法。

二、补偿范围

征地住宅的权属、建筑面积和用途，以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

其他合法有效凭证记载的内容确定。

经认定视为合法建筑应当给予补偿，经认定未超过批准期限

的临时建筑按重置价结合批准期限的剩余年限给予适当补偿。经

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。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前由属地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组织

有关部门依法进行未经登记建筑的认定和处理，具体认定工作按

照市和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未经登记建筑认定的相关规定

执行。

三、补偿内容

征地住宅补偿包括合法房屋（含视为合法建筑）价值的补偿

（含室内装饰装修的补偿）和搬迁费、临时安置费的补偿，评估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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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合法房屋价值时应当扣减房屋基底占地涉及的征地安置补助费，

房屋基底占地以外的补偿按照《温州市市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

地管理办法》（2020年第 7号市政府令）等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补偿方式

被补偿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，也可以选择产权调换。

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市、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规定的

其他条件的，可安排宅基地建房的方式进行补偿。宅基地建房补

偿的相关规定由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自行规定。

五、产权调换方式

被补偿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按下列方式计算应安置面积：

（一）“合法面积”安置。即按征地合法房屋面积确定应安

置面积。

（二）“一翻三”安置。被补偿人系征地范围内属地村集体

经济组织成员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

（温政发〔2016〕26 号）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前为农业

户身份，且宅基地属原始取得或者继承取得该宅基地上房屋的，

按合法房屋宅基地基底面积不超过三倍的标准确定应安置面积。

（三）“人均保底”安置。被补偿人根据本条第一或第二项

确定的应安置面积仍未达到户内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30 平方米

的，可申请按户内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30平方米（计入人均的户

内成员在市区范围内另有房屋合并计算）确定应安置面积。

六、价格结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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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补偿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产权调换房屋与原合法房屋原则

上按市场评估价值结算差价。应安置面积与原合法房屋等面积部

分，按两者市场评估比准价差价给予一定比例优惠；超出部分，

按市场评估比准价一定比例计价。具体比例由各区政府（功能区

管委会）自行规定。

七、搬迁费补偿

征地住宅的搬迁费按合法房屋面积结合搬迁费标准计算，且

每户每次不低于 1000元，具体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的

相关标准执行。被补偿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搬迁费计算两次。

八、临时安置补偿

被补偿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过渡期限为被补偿人签约搬迁腾

空并经验收合格之月起不超过 24个月；产权调换房屋为新建高

层建筑的，过渡期限为被补偿人签约搬迁腾空并经验收合格之月

起不超过 36个月。临时安置费按下列规定支付：

（一）被补偿人自行解决周转用房的，应当支付其签约搬迁

腾空并经验收合格之月起至产权调换房屋交付后 6 个月内的临

时安置费。

超过过渡期限未交付产权调换房屋的，应当自逾期之月起按

照公布的最新标准的二倍支付临时安置费。

（二）提供周转用房的，不支付临时安置费。超过过渡期限

未交付产权调换房屋的，除继续提供周转用房外，还应当自逾期

之月起按照公布的最新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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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款规定的高层建筑，是指总层数十层以上的住宅建筑。

九、货币补偿方式

被补偿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按合法房屋的市场评估价确定货

币补偿金额，并一次性支付 6个月临时安置费。

十、房屋评估

合法房屋的价值，由具有法定资格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
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并公布之日为价值时点评估确定。

征地预公告发布后，被补偿人应当协商选定房地产价格评估

机构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协商选定的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

投票，或者采取摇号、抽签等随机方式确定。具体参照《浙江省

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当依法向被补偿人送达分户评估报告。

十一、奖励机制

被补偿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签约、搬迁腾空并经验收合格，且

选择产权调换的，可按合法房屋建筑面积给予奖励，奖励标准上

限为 300 元/平方米，具体由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自行规

定。

十二、保障机制

（一）征地住宅的建筑面积小于最低补偿建筑面积，且被补

偿人符合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条件的，选择产权调换时可优先给

予住房保障。产权调换房屋在最低补偿建筑面积以内部分不结算

差价，超出部分可按市场评估比准价给予一定比例优惠购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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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区最低补偿建筑面积不小于 45平方米，具体由市政

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居民生活水平和居住条件的变化调整并公

布。

（二）被补偿人系征地范围内属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仅

持有土地合法手续，或持有土地合法手续但房屋经认定均不属于

视为合法建筑的，可申请按户内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30平方米（计

入人均的户内成员在市区范围内另有房屋合并计算）确定安置面

积，并按市场评估比准价给予一定比例优惠购买。

（三）被补偿人系征地范围内属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，房

屋和土地均未取得合法手续且房屋经认定不属于视为合法建筑

的，可申请按户内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18平方米（计入人均的户

内成员在市区范围内另有房屋合并计算）确定安置面积，并按市

场评估比准价给予一定比例优惠购买。

十三、临时安置费标准

征收集体土地涉及住宅用房的临时安置费标准参照国有土

地上房屋征收临时安置费标准执行。

十四、非住宅补偿

征收集体土地涉及非住宅房屋的补偿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与补偿的相关规定。

十五、附则

（一）本办法第五条第三项、第十二条中涉及的具体申请材

料、另有房屋情况、优惠购买价格等由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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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规定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 2025年 6月 1日起施行。本办法施行前已

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按原有规定执行。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

委会）按照本办法制定相应实施细则。各县（市）可参照执行。

（三）《温州市区城市建设房屋征收城中村改造农房集聚建

设补偿实施办法》（温政发〔2012〕19号）和《温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规范温州市区征收集体土地涉及房屋补偿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温政发〔2013〕101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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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4月 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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